
  

                                                                   

台南第三信用合作社台南第三信用合作社台南第三信用合作社台南第三信用合作社 存戶使用（註銷）金融卡存戶使用（註銷）金融卡存戶使用（註銷）金融卡存戶使用（註銷）金融卡  多戶餘額查詢多戶餘額查詢多戶餘額查詢多戶餘額查詢      申請書申請書申請書申請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一﹑申請項目      □ 金融卡取款轉帳入戶金融卡取款轉帳入戶金融卡取款轉帳入戶金融卡取款轉帳入戶                 □ 使用                 □ 註銷 

（簡稱金融卡轉帳，即使用金融卡按鍵取款並悉數存入指定帳戶） 

 

          □ 金融卡多戶餘額查詢金融卡多戶餘額查詢金融卡多戶餘額查詢金融卡多戶餘額查詢                 □ 使用                   □ 註銷 

二﹑為方便指定之轉入約定帳戶或查詢帳戶餘額操作，申請將下列指定帳號預先登錄： 

     金融單位代號金融單位代號金融單位代號金融單位代號                        ※※※※帳號帳號帳號帳號((((含分行含分行含分行含分行))))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金融單位代號金融單位代號金融單位代號金融單位代號                        ※※※※帳號帳號帳號帳號((((含分行含分行含分行含分行))))代號代號代號代號     

１                    ５                    

２                    ６                    

３                    ７                    

４                    ８                    
  ※※※※帳帳帳帳號填寫說明號填寫說明號填寫說明號填寫說明：：：：本本本本、、、、聯聯聯聯、、、、跨社帳號跨社帳號跨社帳號跨社帳號（（（（不含金融單位代號不含金融單位代號不含金融單位代號不含金融單位代號））））共共共共 13131313 碼碼碼碼，，，，由左向右填寫由左向右填寫由左向右填寫由左向右填寫，，，，末末末末 3333 格處請留空白格處請留空白格處請留空白格處請留空白。。。。    

                     跨行帳號跨行帳號跨行帳號跨行帳號（（（（不含金融單位代號不含金融單位代號不含金融單位代號不含金融單位代號））））最長最長最長最長 16161616 碼碼碼碼，，，，由右向左填寫由右向左填寫由右向左填寫由右向左填寫，，，，不足不足不足不足 16161616 碼處請補碼處請補碼處請補碼處請補 0000。。。。    

  註：一﹑上述預先登錄之指定帳號最多八戶，未滿八戶時空行請劃銷。 

      二﹑已經登錄之指定帳號，如欲變更或增減時，應重新簽具本申請書，將變更增減後所有存款帳號全部填寫齊全，

俾重新登錄。 

      三﹑申請預先登錄之指定帳號請詳予核對，本社依申請之帳號登錄，不負責審核其帳號是否為指定存款人名義帳戶。  

      四、申請預先登錄之指定查詢帳號應為與金融卡帳戶同一身份證統一編號之共用會員社內之活期性存戶。 

      五、存戶若重新申請金融卡，本申請書得繼續沿用。 

      六、存戶帳戶結清或移出時，自動註銷其指定帳號。 

      七、奉財政部函囑，為打擊歹徒利用人頭帳戶從事犯罪，如經本社研判帳戶有疑似不當使用之情事時如經本社研判帳戶有疑似不當使用之情事時如經本社研判帳戶有疑似不當使用之情事時如經本社研判帳戶有疑似不當使用之情事時，，，，本社得逕自本社得逕自本社得逕自本社得逕自

終止客戶使用提款卡及其他電子支付之轉帳終止客戶使用提款卡及其他電子支付之轉帳終止客戶使用提款卡及其他電子支付之轉帳終止客戶使用提款卡及其他電子支付之轉帳,,,,提款卡並得收回作廢提款卡並得收回作廢提款卡並得收回作廢提款卡並得收回作廢。 

      上述申請事項惠請查核辦理。另申請人特聲明本件若為申請使用金融卡取款轉帳入戶，願依背面所載背面所載背面所載背面所載「「「「存存存存戶使用戶使用戶使用戶使用    

金融卡取款轉帳入戶增補約定事項金融卡取款轉帳入戶增補約定事項金融卡取款轉帳入戶增補約定事項金融卡取款轉帳入戶增補約定事項」」」」有關約定辦理，絕無異議。 

          此  致 

    台南第三信用合作社  台照  

                                        申請人                               

                                        (即存戶即存戶即存戶即存戶)                                   (請蓋原留印鑑請蓋原留印鑑請蓋原留印鑑請蓋原留印鑑) 

                                        約定存戶： 

科目   帳號      －  支號  

   

                 核                              操                              經 

                                                 作                              辦 

                 章                              員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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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轉帳帳號登錄 43 
查詢帳號登錄 49 
帳 號 註 銷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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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處理序號 況 處理日期 交易代號 操作 主管 全 帳 號 戶   名 卡片序號 項目名稱 

 

 

 

帳號 

１ 

 

 

帳號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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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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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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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款轉帳入戶取款轉帳入戶取款轉帳入戶取款轉帳入戶 



  

 

                                                           

 

 

 

 

存戶使用金融卡取款轉帳入戶增補約定事項存戶使用金融卡取款轉帳入戶增補約定事項存戶使用金融卡取款轉帳入戶增補約定事項存戶使用金融卡取款轉帳入戶增補約定事項 

立增補約定人(以下簡稱存戶)向 貴社辦理使用金融卡取款轉帳入戶，願遵守下列各條款。 

一、存戶使用金融卡取款轉帳入戶，其取款係按無摺登錄方式辦理，與提示存摺並填具取款憑條

加蓋原留印鑑之取款具同等效力；其轉帳入戶係將該項取款金額以轉帳方式悉數自動存入指

定存款帳號。自動化服務機器於每筆取款、轉帳入戶完成將印發「存戶交易明細表」列明取

款金額及該項金額指定存入之存款帳號供存戶參閱。 

二、存戶每次使用金融卡指定轉入之指定存款帳號（含預先登錄之存款帳號）係經存戶核對確認

無誤，倘因指定轉入之存款帳號錯誤，致轉入他人名義帳戶時，其一切損失概由存戶自行負

責， 貴社並不負轉正或追還之責。 

三、存戶每次使用金融卡指定轉入之存款帳號如為 貴社聯社或同業帳號時，願依 貴社規定繳

納手續費並同意 貴社逕自存戶約定帳戶扣繳之。 

四、存戶使用金融卡取款轉帳入戶，每達一定之金額或次數時，願將存摺交 貴社補登取款記錄

後始繼續使用。 

五、本增補約定事項為存戶原簽訂之「存戶使用金融卡申請書兼約定書」之一部份，其效力與原

約定書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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